铜农委〔2023〕94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开展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包

镇（街）包片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委属有关科室、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以下简称豇豆攻坚治理）各项措施落实落地，按照农业农村部和市农业农村委总体部署，决定成立包镇（街）包片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全力推进全区豇豆攻坚治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豇豆攻坚治理已纳入2023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农业农村部印发《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考核细则（以下简称“考核细则”）》（农质管函〔2023〕41号）作出部署。根据《重庆市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方案》（工作通知〔2022〕127号）、《关于开展核查豇豆等蔬菜农药非法添加隐性成分专项行动的通知》（渝农办发〔2023〕36号）、《2023年重庆市豇豆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的方案》（工作通知〔2023〕28号）文件精神，区农业农村委随即印发《铜梁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方案》（铜农委〔2023〕22号），并开展核查豇豆等蔬菜农药非法添加隐性成分专项行动，全覆盖对豇豆开展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全面安排部署我区豇豆攻坚治理工作。

各工作组要对照工作方案要求，全程联系对口镇街，全面掌握以下工作任务推进情况：

（一）组建工作指导组，开展本区域内豇豆攻坚治理包片包干工作，推动将攻坚治理纳入对镇街考核等情况。

（二）豇豆生产布局调整，基地化、规模化、组织化生产推进，种植户全覆盖排查及建档立卡等情况。

（三）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示范推广，安全用药培训，农药减量和农药残留控制等情况。

（四）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农药门店巡查检查，以及假劣农药查处情况。蔬菜禁用农药经营和监管、农药销售台账中增加蔬菜禁用农药施用作物、监管人员跟踪核查实际用途、防范和打击违规使用蔬菜禁用农药等情况。禁用农药名录在村委会、田间地头、农药经营门店张贴情况。豇豆易检出常超标农药清单制定、发放情况。

（五）开展豇豆农药残留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的频次、数量，问题产品核查处置、违法案件查办，以及溯源查处农药经营、使用源头等情况。

（六）支持豇豆种植户、收购主体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措施及效果。收购主体备案和纳入日常监管范围情况。

（七）监管员、协管员在豇豆集中上市期对种植户的巡查、用药指导等情况。

（八）基层机构能力建设情况，包括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及镇街监管站、农技站经费保障和条件建设，区执法及镇街监管、植保队伍建设和日常工作开展等情况。

（九）基层检测能力情况，包括区级检测机构认证、检测参数、检测数量、检测经费、检测人员等，以及镇街监管机构速测参数，速测数量、速测频次等情况。

（十）豇豆质量安全数字化管理情况，包括运用信息化平台开展种植户建档立卡、农资管理、产品速测、质量安全监管等情况。

二、工作方式

（一）跟踪联系。从豇豆播种开始到采收结束为止，全程负责督促指导对口联系镇街豇豆攻坚治理工作，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发现问题、协调解决问题。

（二）督导检查。在豇豆种植及集中上市等关键时节，对联系镇街开展现场督导检查。采取查阅资料、基地走访、座谈交流、随机抽查等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逐一调查了解10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抽查台账问题整改进展，督促指导镇街开展攻坚治理。

（三）检测评价。在督导检查期间，市、区级农业农村委将适时安排检测机构抽检，按照建档立卡信息随机对豇豆种植户、收购主体开展定量抽检，在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展豇豆专项定量抽检，根据抽检结果评价镇街豇豆攻坚治理成效。组织开展豇豆禁用农药和常规农药残留速测，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

三、时间及分组安排

（一）时间安排。从2023年5月开始。

（二）分组安排。豇豆攻坚治理包镇（街）包片工作成立4个工作组（附件1），覆盖全区28个镇街（包括前期未上报豇豆生产主体镇街）。由组长单位牵头组织2—3人，对照2023年重庆市铜梁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任务分工（附件2）和截止5月25日上报的《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豇豆生产主体名录表》（附件3），按照任务分工负责督导对口镇街。重点核查辖区内主体是否种植豇豆，种植户是否已上报，并对豇豆种植户和农药使用等开展监管指导工作。每个工作组确定1名联络员，具体对接相关工作。同时，请各镇街确定1名联系人，及时与工作组联系。

四、有关要求

请各镇街、委属有关科室和事业单位强化责任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细。工作组在督导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梳理，区农业农村委将适时通报各镇街豇豆攻坚治理工作推进情况。请镇街和有关科室对标对表，挂图作战，合力推进，确保我区豇豆攻坚治理取得实效。工作组和各镇街要及时总结提炼豇豆攻坚治理好经验、好做法，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积极报送信息。各工作组调研结束后请将工作情况及时反馈农质科汇总。

联系人：区农业农村委农质科张远琴；联系电话：023-45683192。

附件：1.豇豆攻坚治理包镇（街）包片工作组分组安排

2.2023年重庆市铜梁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任务分工
重庆市铜梁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6月5日
附件1

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包

镇（街）包片工作组分组安排

	序号
	组长

（科室）
	对口联系镇街
	备注

	1
	农质科
	已上报：东城街道、庆隆镇、虎峰镇、大庙镇、华兴镇；

未上报：安溪镇、安居镇
	重点检查已上报豇豆种植镇街和主体，并动态掌握新增但未上报镇街和主体，及时督促指导镇街及时上报新增种植户，开展包片包干指导工作。

	2
	执法支队
	1.已上报：南城街道、旧县街道、土桥镇、围龙镇、石鱼镇；

2.未上报：蒲吕街道、福果镇
	

	3
	农技中心
	1.已上报：巴川街道、平滩镇、太平镇、维新镇；

2.未上报：侣俸镇、少云镇、高楼镇
	

	4
	行政审批科
	1.已上报：白羊镇、二坪镇、西河镇、永嘉镇、双山镇；

2.未上报：水口镇、小林镇
	


附件2

        2023年重庆市铜梁区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任务分工
	序号
	项目
	工作要求
	牵头单位
	责任
科室/单位
	考核评分依据

	1
	重视程度情况（10分）
	1.农业农村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专题会议听取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汇报，研究解决相关问题。
	区农业农村委
	农质科
	会议相关资料

	
	
	2.召开会议部署安排豇豆农残攻坚治理。
	区农业农村委
	农质科
	

	
	
	3.采取划片包干、派驻团队等包联机制，下沉到一线核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对工作不力的镇街和有关科室给予通报或约谈。
	区农业农村委
区级工作指导组
	农质科、执法支队、农技中心、行政审批科
	有关机制文件、核查检查资料、通报或约谈有关资料

	2
	建档立卡情况
（8分）
	1.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豇豆种植户全部建档立卡，且信息报送及时、完整、准确。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农质科
	全覆盖建档立卡情况，信息报送有关资料

	3
	合格率情况
（14分）
	1.区级豇豆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既定目标，否则不得分。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农质科
	根据区级豇豆定量监测情况打分

	4
	农药管理情况
（8分）
	1.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规定，推进农药经营者落实购销台账制度，建立追溯系统，登记农药施用作物信息。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行政审批科
	考核条款对应相关资料

	
	
	2.全区开展豇豆用药质量专项治理检查和监督抽查。
	
	执法支队
	

	
	
	3.根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豇豆网络销售农药专项治理，联合相关部门督促规范农资电商经营行为，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等要求，落实查验农资电商资质身份、审查违法违规广告宣传等要求，开展网上巡查检查，提供案件线索移交相关部门。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行政审批科、执法支队按职责分工负责
	考核条款对应相关资料

	5
	安全用药和绿色防控
（8分）
	1.加强豇豆用药和绿色防控培训指导，配齐配强基层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安全用药指导责有人负、事有人管、活有人干。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行政审批科、农技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培训指导有关资料

	
	
	2.积极推广防虫网、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因地制宜开展豇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和推广。
	
	
	考核条款对应相关资料

	6
	巡查检查情况
（8分）
	1.豇豆上市集中期，对每个种植户每周巡查一次。
	区级工作指导组
各镇街
	农质科、执法支队、农技中心、行政审批科，镇街监管员、村协管员
	巡查资料

	
	
	2.将豇豆收购主体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日常监管资料

	7
	快速检测情况
（6分）
	1.同步开展禁用农药和常规农药速测、全面落实“用什么检什么，检什么标注什么”要求。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镇街农服（产业培育）中心
	禁用农药和常规农药速测情况

	
	
	2.对豇豆种植户在生产期内至少抽检一次。
	
	
	抽检有关资料

	8
	抽样检测情况（14分）
	1.完成市级下达单列豇豆抽检计划(风险监测35个、监督抽查10个)，豇豆生产主体（含农户）以镇街上报更新的《2023年铜梁区豇豆生产主体名录》为准。
	区农业农村委
	农质科、执法支队
	按照《2023年重庆市豇豆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的方案》（工作通知〔2023〕28号）要求，完成相应任务

	
	
	2.有效期内绿色优质农产品中2个豇豆样品全覆盖抽样。
	区农业农村委
	农质科
	

	
	
	3.对本地区豇豆种植重点镇街提出监督抽查量化要求。
	区农业农村委
	执法支队
	相关资料

	
	
	4.监督抽查豇豆既检测蔬菜禁用农药，也检测常规农药。
	
	
	监督抽查有关资料

	9
	标准宣贯
（8分）
	1.《豇豆农药经常检出农药清单》《禁限用农药名录》等在农药店、监管服务机构、村宣传栏等张贴率100%。
	各镇街
	镇街农服（产业培育）中心
	相关资料

	
	
	2.面向各类生产主体和农户开展豇豆生产技术规程等相关标准培训和宣贯。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农质科、镇街农服（产业培育）中心
	培训宣贯有关资料

	10
	执法办案情况（10分）
	1.违规生产、经营、使用禁用农药(含蔬菜禁用农药)案件，依法查处率100%。
	区农业农村委
	执法支队
	案件查处有关资料

	
	
	2.监督抽查不合格豇豆样品(包括检出禁用农药(含蔬菜禁用农药)和常规农药残留超标)，依法及时查处率100%。
	
	
	监督抽查、案件查处有关资料

	
	
	3.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查处有关资料

	11
	信息报送情况
（6分）
	1.及时报送豇豆农残攻坚治理好的经验、做法、典型及相关材料。
	区农业农村委
各镇街
	农质科、镇街农服（产业培育）中心
	信息报送有关资料

	
	
	2.积极整改反馈和通报的问题，并及时报送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落实有关资料

	注：《2023年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考核细则》由农业农村部制定并印发。


附件3

             重庆市铜梁区2023年豇豆生产主体名录表

	序号
	乡镇/街道
	村
	种植主体名称
	种植
面积

（亩）
	预计
上市期
	预计上市结束期

	1
	二坪镇
	严家村
	重庆市铜梁区亚飞
家庭农场
	5
	5月
	6月

	2
	
	严家村
	重庆市铜梁区中宝
蔬菜种植场
	5
	5月
	6月

	3
	维新镇 
	新堰
	德尔美种植专业合作社
	4
	5月底
	6月中旬

	4
	
	新堰
	戴泽亮种植大户
	20
	7月初
	7月底

	5
	
	槐树
	和心农药种植有限公司
	1
	5月底
	6月下旬

	6
	大庙镇
	双胜村
	重庆益垦农业有限公司
	3
	5月
	7月

	7
	双山镇
	群坊
	张烈文蔬菜种植大户
	4
	5月底
	8月底

	8
	太平镇
	垣楼
	重庆市御丰专业合作社
	10
	5月初
	7月底

	9
	石鱼镇
	兴发村
	重庆市铜梁区万物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3
	7月
	9月

	10
	庆隆镇
	庆新村
	张旭彬蔬菜基地
	2
	6月初
	8月底

	11
	
	冬笋村
	重庆爱菜园农业有限公司蔬菜生产基地
	5
	6月中旬
	8月底

	12
	旧县

街道
	石砚村
	重庆朝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15
	5
	9

	13
	围龙镇
	龙湾村
	重庆绿正润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4
	6月初
	8月初

	14
	土桥镇
	新房村
	重庆市铜梁区高群蔬菜种植场
	2
	5月中旬
	6月中旬

	15
	白羊镇
	水碾村
	重庆隆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5
	5月
	8月

	16
	
	水碾村
	陈志强蔬菜种植大户
	5
	5月
	8月

	17
	
	清晏村
	李祖友蔬菜种植大户
	3
	5月
	8月

	18
	虎峰镇
	轮桥村
	涂德刚蔬菜种植
	1
	5月中旬
	7月下旬

	19
	
	石岭村
	杨代友蔬菜种植
	1.5
	5月下旬
	7月下旬

	20
	平滩镇
	红河村
	重庆市铜梁区乐佳蔬菜股份合作社
	11
	尚未种
	

	21
	
	团宝村
	何先国蔬菜基地
	12
	6月底
	8月

	22
	
	团宝村
	王胜蔬菜基地
	12
	6月初
	8月

	23
	
	高平村
	唐善才蔬菜基地
	3.5
	5月底
	6月

	24
	南城

街道
	西来村
	陈华中
	0.2
	6月
	8月

	25
	
	西来村
	雷开友
	0.1
	6月
	8月

	26
	永嘉镇
	竹海村
	重庆市铜梁区贵敖家庭农场
	2
	5月
	7月

	27
	东城

街道
	拦马村
	重庆市铜梁区超联商贸有限公司超联蔬菜基地
	1.7
	6月中旬
	7月下旬

	28
	
	安全村
	重庆市铜梁区江康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3.2
	6月下旬
	7月下旬

	29
	
	花院村
	王义久
	0.5
	6月中旬
	7月下旬

	30
	
	飞凤村
	冯中伟
	0.2
	6月中旬
	7月下旬

	31
	西河镇
	三善村
	重庆市铜梁区章飞
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3
	6月
	8月

	32
	巴川

街道
	仙鱼

社区
	
	1.3
	6月初
	7月初

	33
	华兴镇
	明月村
	重庆市铜梁区榕铭家庭农场
	4
	6月初
	7月初

	34
	
	明月村
	重庆市铜梁区蓉山家庭农场
	3
	6月下旬
	7月下旬




